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 0849 号提案的
答复

晋能源提函〔2023〕48 号

尊敬的王绍恒委员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我省优势传统产业改造提质增效

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您的提案深入研究了新形势下传统产业发展的思路，提出了

建设超超临界机组、布局虚拟电厂、发展 CCUS 技术等建议，对

我省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、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具有很好

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。

一、关于您提出的“使用超超临界高效发电技术及机组”的

建议。山西高度重视煤电行业高质量发展，2021 年省委、省政

府高瞻远瞩作了建设大容量、高参数“上大压小”煤电机组的决

策部署，2022 年 2 月省政府成立了以常务副省长任组长的煤电

“上大压小”工作专班，统筹推进全省大容量、高参数先进机组

建设工作。2022 年 5 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山西省煤电项目

“上大压小”实施方案》，要求有序关停淘汰落后机组，合理建

设大型清洁高效先进机组，新建煤电机组采用先进技术，达到国

内标杆水平。目前全省已投产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 8 台，共

732 万千瓦，占全省装机 10.3%。2022 年上半年，省能源局通过



专家优选，确定了新一批 5 个 2×100 万千瓦级超超临界“上大

压小”燃煤发电前期项目，分别为：晋控大同同热三期、中煤大

同、华能山阴、晋控阳泉阳光二期、国能太原，此外还有国电大

同湖东正在建设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“加快布局虚拟电厂”的建议。山西作为

国家首批 8 个电力现货市场试点建设省份之一，在省委、省政府

的坚强领导下，初步形成了“中长期+现货+辅助服务”协同运行、

融合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，率先在全国建立了连续运行的电力现

货市场，为推动建立现货背景下的虚拟电厂市场化运营机制创造

了条件。在最新发布的《山西省电力市场规则汇编》第 13 版中，

已经明确虚拟电厂可以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参与电力市场，并对其

注册、交易、结算相关规则进行了详细明确，基本建立起虚拟电

厂长效市场机制。近年来，省能源局陆续出台了《虚拟电厂建设

与运营管理实施方案》、《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管理办法》、《“十

四五”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》等一揽子文件，正在推动两批、

合计 10 家虚拟电厂试点项目建设，累计可调节容量达 400MW，

调节负荷覆盖充电基础设施负荷、工业负荷、电采暖负荷、储能

负荷、商业楼宇等负荷资源。目前，首批试点项目已基本建设完

成，第二批试点项目正稳步推进。其他具备条件的市场主体也可

以按照省能源局相关规定申报建设虚拟电厂，省能源局将积极组

织第三方咨询机构开展相关实施方案评估工作，并组织省电力公

司、山西电力交易中心开展系统测试、市场注册、交易工作。



三、关于您提出的“发展及广泛采用 CCUS 技术发展 CCUS 设

施及技术”的建议。省能源局一直重视煤电行业碳捕集、利用与

封存工作，为推动煤电行业 CCUS 发展，积极配合省发展改革委

调研省属企业碳捕集封存示范应用的基本情况，根据调研情况编

写了《煤炭产业和降碳技术一体化发展调研报告》。同时，持续

推动企业积极开展 CCUS 示范应用探索。目前，瑞光电厂正同怀

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研究建设双膜耦合捕集二氧化碳中试平台；

大唐云冈电厂的碳捕集碳封存应用产品已通过性能全面检测，同

时正积极同宁德时代等锂电池企业开展业务对接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结合提案建议，进一步优化我省煤电发展政

策，持续推动煤电行业提质增效，推动虚拟电厂建设，同时积极

开展包括碳捕集、封存与利用在内的试点示范工作，推动山西煤

电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
感谢您对山西能源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

的宝贵意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3 年 5 月 19 日


